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成都苑东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以

下简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硫酸吗啡盐酸纳曲酮缓释胶囊申报上市许可的《受理通知

书》，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基本情况

药品名称：硫酸吗啡盐酸纳曲酮缓释胶囊

剂型：胶囊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2.3类

受理号：CXHS2600071、CXHS2600072
申请事项：境内生产药品注册上市许可

申请人：成都苑东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本品于 2024年 11月按化学药品 3类仿制药向国家药监局提交上市许可申请。审评期

间，经药品审评专家咨询会综合评定，本品符合《化学药品改良型新药临床试验技术指导原

则》的要求，具备2类改良新药的临床价值与差异化优势。为进一步提升产品的战略定位，公

司于2026年4月主动撤回原仿制药注册申请，调整为按2.3类改良型新药重新提交上市许可

申请，并于近日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正式受理。

二、药品的其他相关情况

公司硫酸吗啡盐酸纳曲酮缓释胶囊拟用于严重到需要每天、连续不断、长期阿片类药物

治疗疼痛且替代选择不充分的疼痛治疗。本品是公司依托自主特药缓控释及迟释技术平台

开发的复方缓释制剂，属于国家《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规定的含麻醉药品复方制

剂，具有较高的技术和政策壁垒。

硫酸吗啡盐酸纳曲酮缓释胶囊由阿片受体激动剂硫酸吗啡和阿片受体拮抗剂盐酸纳曲

酮组成。产品采用独特的防滥用和多层微丸缓释技术，在确保硫酸吗啡24小时镇痛疗效的

同时，通过盐酸纳曲酮的拮抗作用有效遏制硫酸吗啡的滥用风险。公司已完成多项临床试

验，充分证明本品缓释镇痛、防滥用的核心临床价值，同时具备提升患者用药依从性的优势。

国家药监局官网显示，公司为国内首家按化学药品2.3类提交上市许可申请并获受理的

企业，江苏长泰药业的同品种3类仿制药目前处于临床研究阶段，公司具备先发优势。

《中国疼痛医学发展报告（2020）》显示，我国慢性疼痛患者超3亿人且持续逐年增长，疼

痛已成为继心脑血管疾病、肿瘤之后的第三大健康问题，癌痛是其中最突出的一种疼痛。据

国家癌症中心发布的最新数据，2024年中国新发癌症病例为 515.06万例，数量位列全球第

一。在这些癌症患者中，初诊癌症患者的疼痛发生率约为25%，晚期癌症患者的疼痛发生率

可达60%-80%，其中1/3的患者为重度疼痛，临床对安全长效、自带防滥用属性的阿片类镇痛

药物需求迫切。药智网数据显示，2025年国内公立医院吗啡口服缓释制剂销售额达2.81亿

元，品种商业化基础良好。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本品重新申报使得其获批上市时间有所延迟，但将显著提升产品的战略定位。公司将积

极与国家药监局沟通推进后续审评审批进程，力争本品早日获批上市。本次申报上市并获受

理短期内不会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若本品后续顺利获批上市，将进一步强化公司

在缓控释镇痛特药赛道的核心竞争优势，对公司经营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根据我国药品注册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公司本次申报上市许可获得受理后，尚需通过

国家药监局的评审后方可上市，能否最终获批及获批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同时药品上市后

也会受到未来政策变化、市场需求、同类型药品市场竞争等多种因素影响，具有不确定性，敬

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成都苑东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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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苑东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自愿披露2类改良型
新药硫酸吗啡盐酸纳曲酮缓释胶囊申报上市许可获得受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25日（星期一）14:00-15: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 投资者可于2026年5月18日（星期一）至5月22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

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 office@facs.com.cn进行提问。公司将在

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2026年3月28日、2026年4月30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了《上海飞

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报告》《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季度报

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5年年度及2026年第一季度经营成果、财

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6年5月25日（星期一）14:00-15:00举行2025年年度暨2026年第一季

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5年年度及2026年第一季度的

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

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25日（星期一）14:00-15: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长刘爽女士，公司独立董事郝玉成先生，公司独立董事严嘉先生，公司总经理熊

翼飞先生，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雷霓霁女士，公司董事、总会计师章程先生等（如

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将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6年5月25日（星期一）14:00-15: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https://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 2026年 5月 18日（星期一）至 5月 22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

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

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 office@facs.com.cn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

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21-61549299
邮箱：office@facs.com.cn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
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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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年度暨2026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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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华锦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提案3.00审议未通过。

2．本次股东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6年05月15日14:30；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05月15日9:15-9:25，9:30-
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05月15日9:15至15:00
的任意时间。

2．股权登记日：2026年05月08日。

3．会议召开地点：辽宁华锦商务酒店会议室。

4．会议表决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董事许晓军先生。

7．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共175人，代表股份数

量452,889,87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28.32%。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2人，代表公司股份434,648,209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7.17%；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173人，代表公司股份18,241,66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14%。

2．公司部分董事出席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股东会。

3．辽宁恒敬律师事务所齐群律师、王嘉律师现场见证。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00 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 449,520,07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99.26%；反对 3,
310,19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73%；弃权59,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01%。

其中，中小股东（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15,074,66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1.73%；反对3,310,199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7.95%；弃权59,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32%。

本议案审议通过。

2.00 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449,487,07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99.25%；反对 3,
353,29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74%；弃权49,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01%。

其中，中小股东（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15,041,66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1.55%；反对3,353,299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8.18%；弃权49,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27%。

本议案审议通过。

3.00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报告

本议案属关联交易，出席会议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为：同意 7,328,70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39.73%；反对 11,
066,26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60.00%；弃权49,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27%。

其中，中小股东（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7,328,7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0.03%；反对11,066,265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0.00%；弃权49,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27%。

本议案审议未通过。

4.00 2025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 449,520,87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99.26%；反对 3,
286,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73%；弃权8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02%。

其中，中小股东（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15,075,46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1.73%；反对3,286,5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7.82%；弃权8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45%。

本议案审议通过。

5.00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及绩效考核管理办法

表决结果为：同意 449,490,67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99.25%；反对 3,
330,3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74%；弃权6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02%。

其中，中小股东（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14,996,46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1.57%；反对3,330,3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8.06%；弃权6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37%。

本议案审议通过。

6.00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449,490,67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99.25%；反对 3,
330,3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74%；弃权6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02%。

其中，中小股东（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15,045,26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1.57%；反对3,330,3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8.06%；弃权6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37%。

本议案审议通过。

7.00 董事会关于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 449,469,47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99.24%；反对 3,
352,89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74%；弃权67,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01%。

其中，中小股东（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15,024,06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1.46%；反对3,352,899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8.18%；弃权67,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37%。

本议案审议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辽宁恒敬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齐群、王嘉。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的程序符合有关法律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召集人的资格、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大会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和

《公司章程》规定，会议表决程序合法、有效；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2025年年度股东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方华锦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5月15日

辽宁恒敬律师事务所
关于北方华锦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北方华锦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北方华锦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以下简称“本次

股东会”）于2026年5月15日召开。本所受公司委托，指派律师出席了公司本次股东会。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股票上市运作》《北方华锦化学

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本所律师对公司提供的

本次股东会相关文件和有关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就本次股东会发表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本次股东会是由公司董事会根据 2026年 4月 22日召开的第八届第十五次会决议召集

的。公司董事会已于2026年4月23日分别在《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网站

www.cninfo.com.cn刊登了《北方华锦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通

知》（以下称《公告》），将本次股东会召开的时间、地点和审议事项及登记事项等进行了公告。

经审查，公司本次股东会召集程序符合有关法律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会的召开

1、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于2026年5月15日下午14:30在辽宁华锦商务酒店会议室召开。

2、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时间为：2026年5月15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5日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5日9:15－15:00。
网络投票时间安排符合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其起止时间与公司的公告相一致。

3、会议由公司董事许晓军先生主持。贵公司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

股东会。

本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开程序符合相关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本次股东会召集人的资格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本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资格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四、关于参加本次股东会人员的资格

1、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共2人，代表股份434,648,209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27.17%。

2、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参与公司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73
人，代表公司股份18,241,66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14%。

3、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共 175人，代表股份

452,889,875股，占公司总股份的28.32%。

经核查，出席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的身份资料及股东登记的相关资料，参加网络投票

表决的股东的身份和资格经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核查确认。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

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

五、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公司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和网络相结合的记名投票方式对《公告》所列事项进行表决。

本次股东会的现场投票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进行监票、验票和计票。网络投票结束

后，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了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的表决权总数和表决统计结果。

投票活动结束后，公司合并统计了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并当场予以公布。《公告》

中所列“《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报告》的议案，”因涉及关联交易，公司控股股东北方华

锦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上述议案因未达到出席会议其他股东表决权二分之一以

上，该议案没有获得通过。《公告》中所列其他议案均以出席会议股东具有表决权三分之二以

上表决通过。会议记录由出席会议的公司董事和记录员签名。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六、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没有提出新的议案。

七、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的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

会的召集人合法有效；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会议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会议表决程序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贵公司本次股东会之目的使用，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贵公司本

次股东会其他信息披露资料一并公告。

辽宁恒敬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高孟非

律 师 齐 群

律 师 王 嘉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116 证券简称：中国海诚 公告编号：2026-016

中国海诚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无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中国海诚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以现场投票表决和

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举行，现场会议于2026年5月15日下午2:00在上海市宝庆路21
号公司宝轻大厦1楼会议室召开。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赵国昂先生主

持，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律师为本次股东会作

现场见证。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14人，代表股份274,252,40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58.8785%。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7人，代表股份254,657,27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54.6716%。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07人，代表股份19,595,13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4.2068%。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11人，代表股份57,098,87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2.2584%。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4人，代表股份37,503,742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8.0516%。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07人，代表股份19,595,130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068%。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 273,280,1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455%；

反对953,2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76%；弃权19,0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6,126,6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8.2973%；反对 953,2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695%；弃权1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3%。

2.审议通过《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2025年12
月31日总股本465,794,049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2.19309元人民币（含

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02,152,827.09元（含税），不送红股。同时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2股，合计转增 93,158,810股，转增金额未超过报告期末“资本公积一股本溢价”余

额，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558,952,859股。

在利润分配方案披露日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如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则以

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享有利润分配权的股份总额为基数，将按照分配比例不变的原

则对分配总额进行调整。

总表决情况：同意 274,014,5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33%；

反对218,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98%；弃权18,9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6,861,0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5834%；反对 218,9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835%；弃权 1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1%。

3.审议通过《2025年度报告全文》。

总表决情况：同意 273,290,1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491%；

反对953,2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76%；弃权9,0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6,136,6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8.3148%；反对 953,2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695%；弃权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8%。

4.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股东中国轻工集团有限公司回避

表决该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57,099,1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322%；反

对353,2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145%；弃权30,6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6,715,0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3277%；反对 353,2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187%；弃权30,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36%。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季立刚先生、陈强先生、黄俊先生、江英女士出席了本次股东会，陈强先生

代表全体独立董事向与会股东作了 2025年度述职报告，公司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全文已于

2026年4月24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大会并发表如下法律意见：

中国海诚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资格均合法有效，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中国海诚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中国海诚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海诚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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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诚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延期换届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国海诚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将于2026年5月17日

任期届满。目前，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之中，为确保公司董事会工作的连

续性和稳定性，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将延期换届，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以及高级管

理人员的任期也将相应顺延。

在换届选举工作完成之前，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全体成员、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以及

高级管理人员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继续履行相

应职责。

公司董事会延期换届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运营，公司将积极推进董事会的换届选举工

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中国海诚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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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5年度及2026年第一季度
业绩暨现金分红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25日（星期一）15:00-16:00
● 会议召开方式：视频录播结合网络文字互动

● 会议召开地点：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
● 会议问题征集：投资者可于2026年5月25日前访问网址https://eseb.cn/1xZ6PbwEQta

或使用微信扫描下方小程序码进行会前提问，公司将通过本次业绩暨现金分红说明会，在信

息披露允许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一、说明会类型

长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2026年4月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2026年第一季度报告》及相关公告。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经营业绩、发展战略、财务指标及利润分配

等情况，公司定于 2026年 5月 25日（星期一）15:00-16:00在“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举
办2025年度及2026年第一季度业绩暨现金分红说明会，与投资者进行沟通和交流，广泛听取
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1、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25日（星期一）15:00-16:00
2、会议召开地点：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
3、会议召开方式：视频录播结合网络文字互动

三、参会人员

1、副董事长、总经理：王庆先生
2、独立董事：吕久琴女士
3、财务负责人：于春雷先生
4、董事会秘书：章培嘉先生
如遇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与方式
投资者可于2026年5月 25日（星期一）15:00-16:00通过网址https://eseb.cn/1xZ6PbwEQta

或使用微信扫描下方小程序码即可进入参与互动交流。投资者可于2026年5月25日前进行

会前提问，公司将通过本次业绩暨现金分红说明会，在信息披露允许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

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方式

联系人：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74-63333233
联系邮箱：ir@zjchanghua.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暨现金分红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查看本

次业绩暨现金分红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长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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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15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长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浙江省慈溪市周巷镇环城北

路707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18
371,349,020

79.3215
（注：截至本次股东会的股权登记日，公司股份总数为470,065,793股，其中公司回购专用

证券账户持有的公司股份数量为1,909,000股，该等回购的股份不享有表决权，故本次股东会

享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468,156,793股。）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长土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

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会议的通知及召开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列席7人。

2、公司董事会秘书章培嘉先生列席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70,931,020
比例（%）

99.8874

反对

票数

406,400
比例（%）

0.1094

弃权

票数

11,600
比例（%）

0.0032
2、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70,931,020
比例（%）

99.8874

反对

票数

406,400
比例（%）

0.1094

弃权

票数

11,600
比例（%）

0.0032
3、议案名称：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70,930,920
比例（%）

99.8874

反对

票数

406,400
比例（%）

0.1094

弃权

票数

11,700
比例（%）

0.0032
4、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70,930,920
比例（%）

99.8874

反对

票数

406,400
比例（%）

0.1094

弃权

票数

11,700
比例（%）

0.0032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6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并对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70,930,920
比例（%）

99.8874

反对

票数

406,400
比例（%）

0.1094

弃权

票数

11,700
比例（%）

0.0032
6、议案名称：关于董事2025年度薪酬情况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6.01议案名称：关于董事长王长土先生2025年度薪酬情况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062,120
比例（%）

90.3854

反对

票数

420,400
比例（%）

9.3542

弃权

票数

11,700
比例（%）

0.2604
6.02议案名称：关于副董事长王庆先生2025年度薪酬情况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062,120
比例（%）

90.3854

反对

票数

420,400
比例（%）

9.3542

弃权

票数

11,700
比例（%）

0.2604
6.03议案名称：关于董事殷丽女士2025年度薪酬情况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70,916,920
比例（%）

99.8836

反对

票数

420,400
比例（%）

0.1132

弃权

票数

11,700
比例（%）

0.0032
6.04议案名称：关于董事李增光先生2025年度薪酬情况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70,835,920
比例（%）

99.8836

反对

票数

420,400
比例（%）

0.1132

弃权

票数

11,700
比例（%）

0.0032
6.05议案名称：关于独立董事吕久琴女士2025年度薪酬情况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70,916,920
比例（%）

99.8836

反对

票数

420,400
比例（%）

0.1132

弃权

票数

11,700
比例（%）

0.0032
6.06议案名称：关于独立董事金立志先生2025年度薪酬情况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70,916,920
比例（%）

99.8836

反对

票数

420,400
比例（%）

0.1132

弃权

票数

11,700
比例（%）

0.0032
6.07议案名称：关于独立董事黄海波先生2025年度薪酬情况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70,919,920
比例（%）

99.8844

反对

票数

417,400
比例（%）

0.1124

弃权

票数

11,700
比例（%）

0.0032
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津贴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70,917,520
比例（%）

99.8838

反对

票数

416,400
比例（%）

0.1121

弃权

票数

15,100
比例（%）

0.0041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3

4

5

6.01

6.02

6.03

6.04

6.05

6.06

6.07

议案名称

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6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关于 2025 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 2026 年
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并对
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关于董事长王长土先生2025
年度薪酬情况及 2026 年度
薪酬方案

关于副董事长王庆先生2025
年度薪酬情况及 2026 年度
薪酬方案

关于董事殷丽女士 2025 年
度薪酬情况及 2026 年度薪
酬方案

关于董事李增光先生 2025
年度薪酬情况及 2026 年度
薪酬方案

关于独立董事吕久琴女士2025 年度薪酬情况及 2026
年度薪酬方案

关于独立董事金立志先生2025 年度薪酬情况及 2026
年度薪酬方案

关于独立董事黄海波先生2025 年度薪酬情况及 2026
年度薪酬方案

同意

票数

16,024,220

16,024,220

16,024,220

3,866,420

3,866,420

16,010,220

16,010,220

16,010,220

16,010,220

16,013,220

比例（%）

97.4571

97.4571

97.4571

89.9477

89.9477

97.3720

97.3720

97.3720

97.3720

97.3902

反对

票数

406,400

406,400

406,400

420,400

420,400

420,400

420,400

420,400

420,400

417,400

比 例
（%）

2.4716

2.4716

2.4716

9.7801

9.7801

2.5568

2.5568

2.5568

2.5568

2.5385

弃权

票数

11,700

11,700

11,700

11,700

11,700

11,700

11,700

11,700

11,700

11,700

比 例
（%）

0.0713

0.0713

0.0713

0.2722

0.2722

0.0712

0.0712

0.0712

0.0712

0.0713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通过了全部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1、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6
议案6.01、6.02：王长土、王庆及一致行动人宁波长宏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

久尔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回避表决；议案 6.03：殷丽回避表决；议案 6.04：李增光回避表

决。

2、本次会议议案3、4、5、6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计票。

3、本次会议还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2025年度述职报告和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酬情

况及 2026 年度薪酬方案。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佳荣、章磊中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

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

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长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5日


